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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有關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之邀請或建議。

除本公佈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泓迪應用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

四月二十九日刊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GRANDY APPLIE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泓迪應用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透過配售及公開發售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創業板上市

發售股份數目 ： 160,000,000股新股及40,000,000股
待售股份（可按超額配股權予以調整）

配售股份數目 ： 140,000,000股新股及40,000,000股
待售股份（可重新分配及按超額
配股權予以調整）

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 20,000,000股新股（可重新分配）
發售價 ： 每股股份0.28元
面值 ： 每股0.01元
股份代號 ： 8143

保薦人兼牽頭經辦人 副保薦人

亨達融資有限公司 軟庫金㶅融資有限公司

牽頭經辦人

 英明證券有限公司 軟庫金㶅投資服務有限公司

副經辦人

加拿大怡東融資有限公司 漢宇證券有限公司

包銷商

敦沛證券有限公司 新富證券有限公司

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囱豐證券有限公司

國泰君安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鴻昇證券有限公司

美輝證券有限公司 申銀萬國融資（香港）有限公司

康和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嘉信證券有限公司

佳富達證券有限公司 利高證券有限公司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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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公開發售已接獲以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之有效申請合共1,302份，認購合共4,826,020,000股

公開發售股份，相等於根據公開發售初步可供認購之公開發售股份總數20,000,000股約241.3

倍。

‧ 根據招股章程所載之重新分配安排，80,000,000股股份已因公開發售之超額認購而由配售

轉撥至公開發售。基於上述重新分配，根據配售及公開發售提呈之股份總數分別達100,000,000

股及100,000,000股，佔根據股份發售提呈之發售股份總數分別50%及50%。

‧ 根據配售初步提呈之180,000,000股配售股份獲超額認購，所接獲之申請認購合共1,995,420,000

股配售股份，相等於根據配售初步可供認購之配售股份總數180,000,000股約11.1倍。根據

招股章程所載之重新分配安排，80,000,000股股份已由配售轉撥至公開發售，而其餘根據

配售（經重新分配後）之配售股份總數100,000,000股已有條件悉數分配。

‧ 英明證券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日悉數行使超額配股權，據此，已配發及發行

30,000,000股額外新股份，藉以補足二零零二年五月七日配售之超額配發。

‧ 根據超額配股權發行之股份佔本公司緊隨股份發售及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後之擴大後已發

行股本約3.61%。

‧ 凡以白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5,000,000股以下公開發售股份或申請認購5,000,000股或以上公

開發售股份惟並未於申請表格上註明欲親自領取股票及／或退款支票（如有）之申請人，

其所獲配發公開發售股份之股票將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三按申請表格上之地址以

平郵方式寄發予應得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 凡以白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5,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並於申請表格上註明欲親自

領取股票及／或退款支票（如有）之申請人，其所獲配發公開發售股份之股票將於二零零

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於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

公司可供領取，地址為香港中環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4樓。任何於上述時間內未獲領取之

股票將於寄發日期指定領取時間後盡快按申請表格上之地址以平郵方式寄發予應得人士，

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 以黃色申請表格提出認購申請之申請人所獲配發公開發售股份之股票將以香港中央結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之名義發出，並預期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三辦公時間結束時直

接存入中央結算系統，以記存於申請人之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股份戶口或彼

等指定之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股份戶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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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白色或黃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5,000,000股以下公開發售股份或申請認購5,000,000股或以

上公開發售股份，而並未於申請表格上註明欲親自領取退款支票之申請人，或如申請無

效，其退款支票將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三按申請表格上之地址以平郵方式寄發予

應得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 以白色或黃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5,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並已於申請表格上註明

欲親自領取退款支票之申請人，可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前

往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親自領取退款支票，地址為香港中環

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4樓。任何於上述指定領取時間內未獲領取之退款支票將隨即按申請

表格上之地址以平郵方式寄發予應得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 預期股份將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開始在創業板買賣。如預期時

間表有任何變動，本公司將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作出公佈。

根據股份發售接獲之認購申請

董事宣佈，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公開發售已接獲以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之有效申請共1,302份，

申請認購合共4,826,020,000股公開發售股份，相等於根據公開發售初步可供認購之公開發售股份

總數20,000,000股約241.3倍。

並無發現重複申請及疑屬重複申請，且亦無接獲認購超過提呈發售的公開發售股份100%之申請。

公開發售股份已按招股章程所載之基準配發。

董事進一步宣佈，根據配售初步提呈之180,000,000股配售股份獲超額認購，所接獲之申請認購合

共1,995,420,000股配售股份，相等於根據配售初步可供認購之配售股份總數180,000,000股約11.1倍。

根據招股章程所載之重新分配安排，80,000,000股股份已由配售轉撥至公開發售，而其餘根據配

售（經重新分配後）之配售股份100,000,000股已有條件悉數分配。

董事表示，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之董事、行政總裁、管理層股東及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

各自之聯繫人或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0.12(4)條所載之各方或任何上述人士之代名人概無獲配售任

何股份。

其中一位包銷商申銀萬國融資（香港）有限公司之聯屬公司申銀萬國貿易（香港）有限公司申請認

購配售項下8,000,000股配售股份並獲配發600,000股配售股份。其中一位分配售代理怡發證券有限

公司之董事已申購4,000,000股配售股份，並按配售獲配發1,050,000股配售股份。除本文所述者外，

保薦人、牽頭經辦人、包銷商及彼等各自之聯屬公司概無代表其本身根據股份發售認購或吸納

任何發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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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

根據招股章程所載之重新分配安排，80,000,000股股份已因公開發售之超額認購而由配售轉撥至

公開發售。基於上述重新分配，根據配售及公開發售提呈之股份總數分別達100,000,000股及100,000,000

股，佔根據股份發售提呈之發售股份總數分別50%及50%。以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有效申請之公

開發售股份已根據下文「公開發售股份之配發基準」一段所載基準有條件分配。

超額配股權

根據包銷協議，本公司已授權英明證券有限公司（代表配售包銷商）於招股章程刊發日期起三十

日（即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內隨時行使超額配股權。

英明證券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日全面行使超額配股權，據此，已配發及發行30,000,000

股額外新股份，藉以補足二零零二年五月七日配售之超額配發。

根據超額配股權發行之股份佔本公司緊隨股份發售及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後之擴大後已發行股本

約3.61%。

根據配售及超額配股權，130,000,000股股份已有條件分配予合共209名承配人。下表載列根據配

售之130,000,000股股份之分配情況。

緊隨完成股份

發售及行使

根據配售 根據配售 超額配股權

合共持有之 之股份之 後概約持股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百分比

(i) 最大承配人 6,130,000 4.72% 0.74%

(ii) 首五名最大承配人 26,580,000 20.45% 3.20%

(iii) 首十名最大承配人 47,170,000 36.28% 5.68%

(iv) 首二十五名最大承配人 77,840,000 59.88% 9.38%

配售股份乃根據配售並基於多項因素分配予專業、機構及其他投資者，包括需求程度及時間以

及預期有關投資者會否於股份在創業板上市後購入更多股份，或繼續持有或出售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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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配人數目及彼等各自之持股量如下：

於股份發售完成後

之概約持股

根據配售之股份數目 承配人數目 百分比（附註）

10,000至50,000 22 0.07%

50,001至100,000 31 0.27%

100,001至200,000 40 0.68%

200,001至500,000 62 2.34%

500,001至1,000,000 22 1.89%

1,000,001至1,500,000 11 1.76%

1,500,001至2,000,000 4 0.80%

2,000,001至3,000,000 7 2.17%

3,000,001至4,000,000 1 0.45%

4,000,001至5,000,000 5 2.58%

5,000,001至6,130,000 4 2.65%

總數 209 15.66%

附註： 上述百分比乃根據合共230,000,000股發售股份（包括130,000,000股配售股份及100,000,000 股

公開發售股份）計算，並已計及因行使超額配股權而已配發及發行之股份。

緊接超額配股 緊隨超額配股

股份發行前 股份發行後

股東名稱 % %

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Achieve Century 52.10 50.21

Count Wealth 14.90 14.37

公眾股東

Eagle Strategy Limited 4.96 4.78

Outshine Co., Ltd. 3.04 2.93

其他公眾股東 25.00 27.71

總數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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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售股份之配發基準

合共100,000,000股公開發售股份已有條件配發予1,302名申請人。

待招股章程「股份發售結構」一節中「股份發售條件」一段所載之條件達成後，公眾人士以白色及

黃色申請表格提交之有效申請將按以下基準有條件配發：

獲配發股份

佔所申請

所申請 獲配發之 公開發售股份

公開發售 有效 公開發售 總數之概約

股份數目 申請數目 配發／抽籤基準 股份總數 百分比

10,000 108 10,000股 1,080,000 100.00

20,000 77 10,000股加77份申請中抽47份 1,240,000 80.52

多獲10,000股

30,000 58 10,000股加58份申請中抽50份 1,080,000 62.07

多獲10,000股

40,000 60 20,000股 1,200,000 50.00

50,000 39 20,000股 780,000 40.00

60,000 25 20,000股 500,000 33.33

70,000 9 20,000股 180,000 28.57

80,000 22 20,000股 440,000 25.00

90,000 8 20,000股 160,000 22.22

100,000 89 20,000股 1,780,000 20.00

150,000 35 20,000股加35份申請中抽9份 790,000 15.05

多獲10,000股

200,000 49 20,000股加49份申請中抽16份 1,140,000 11.63

多獲10,000股

250,000 6 20,000股加6份申請中抽2份 140,000 9.33

多獲10,000股

300,000 19 20,000股加19份申請中抽11份 490,000 8.60

多獲10,000股

350,000 8 20,000股加8份申請中抽5份 210,000 7.50

多獲10,000股

400,000 10 20,000股加10份申請中抽8份 280,000 7.00

多獲1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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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配發股份

佔所申請

所申請 獲配發之 公開發售股份

公開發售 有效 公開發售 總數之概約

股份數目 申請數目 配發／抽籤基準 股份總數 百分比

450,000 3 30,000股 90,000 6.67

500,000 34 30,000股 1,020,000 6.00

600,000 5 30,000股 150,000 5.00

700,000 5 30,000股加5份申請中抽1份 160,000 4.57

多獲10,000股

800,000 6 30,000股加6份申請中抽2份 200,000 4.17

多獲10,000股

900,000 4 30,000股加4份申請中抽2份 140,000 3.89

多獲10,000股

1,000,000 47 30,000股加47份申請中抽26份 1,670,000 3.55

多獲10,000股

1,500,000 28 30,000股加28份申請中抽21份 1,050,000 2.50

多獲10,000股

2,000,000 50 40,000股 2,000,000 2.00

2,500,000 16 50,000股 800,000 2.00

3,000,000 46 60,000股 2,760,000 2.00

3,500,000 7 70,000股 490,000 2.00

4,000,000 14 80,000股 1,120,000 2.00

4,500,000 2 90,000股 180,000 2.00

5,000,000 80 100,000股 8,000,000 2.00

6,000,000 84 120,000股 10,080,000 2.00

6,500,000 1 130,000股 130,000 2.00

7,000,000 6 140,000股 840,000 2.00

8,000,000 3 160,000股 480,000 2.00

9,000,000 78 160,000股加78份申請中抽16份 12,640,000 1.80

多獲10,000股

10,000,000 34 180,000股 6,120,000 1.80

11,000,000 2 200,000股 400,000 1.82

12,000,000 4 210,000股加4份申請中抽3份 870,000 1.81

多獲10,000股

13,000,000 1 230,000股 230,000 1.77

13,500,000 3 240,000股加3份申請中抽1份 730,000 1.80

多獲1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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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配發股份

佔所申請

所申請 獲配發之 公開發售股份

公開發售 有效 公開發售 總數之概約

股份數目 申請數目 配發／抽籤基準 股份總數 百分比

14,000,000 11 250,000股加11份申請中抽2份 2,770,000 1.80

多獲10,000股

15,000,000 11 270,000股 2,970,000 1.80

16,000,000 8 280,000股加8份申請中抽6份 2,300,000 1.80

多獲10,000股

17,000,000 1 300,000股 300,000 1.76

18,000,000 20 310,000股 6,200,000 1.72

19,000,000 1 320,000股 320,000 1.68

20,000,000 65 320,000股加65份申請中抽50份 21,300,000 1.64

多獲10,000股

總數 1,302 100,000,000

董事確認本集團並無僱員根據公開發售申購或獲發股份。

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以黃色申請表格提出申請之結果

以下為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以黃色申請表格提出申請之結果：

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之 獲配發之

香港身份證／香港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E091311(5) 10,000

D572408(3) 20,000

K779011(2) 2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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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據招股章程「概要」一節中「所得款項用途」分節所載，本集團從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4,900,000

元（包括行使超額配股權所得額外款項淨額約8,100,000元）下列用途：

‧ 約4,600,000元用於本集團之地區發展；

‧ 約4,360,000元用於改善現有產品及採購新產品；

‧ 約8,000,000元用於建立應用分析及產品發展能力；

‧ 約1,800,000元用於市場推廣及品牌建立；

‧ 約10,000,000元用於贖回可換股票據；及

‧ 餘額約16,140,000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以資助分期安裝光管節能系統計劃。

領取／寄發股票及退款支票

以白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5,000,000股以下公開發售股份或5,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而並

未於該申請表格內註明欲親自領取股票及／或退款支票（如有）之申請人，其部份不獲接納之申

請之退款支票以及全部及部份獲接納之申請之股票預期將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三以平郵

方式按申請表格上之地址寄發予應得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此外，以黃色申請表

格申請認購5,000,000股以下公開發售股份或5,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之申請人，而並未於

該申請表格內註明欲親自領取彼等之退款支票（如有），其退款支票預期將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

日星期三以平郵方式按申請表格上之地址寄發予應得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凡以白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5,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並已於彼等之申請表格上註明欲親

自領取彼等之股票及／或退款支票（如有）之申請人，可於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

時有限公司親自領取其股票及／或退款支票（如有），地址為香港中環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4樓。

以黃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5,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並已於彼等之申請表格上註明欲親自

領取有關退款支票之申請人，可於上址之登捷時有限公司親自領取其退款支票。領取股票及／

或退款支票之日期及時間為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選擇親自領取之個人申請人不得授權任何其他人士代表彼等領取。選擇親自領取之公司申請人

須由授權代表前往領取，並須壻同蓋有有關公司印鑑之授權書。個人及授權代表（視情況適用而

定）於領取時均須出示登捷時有限公司所接納之身份證明文件。於上述日期及時間未獲領取之任

何股票及退款支票將於寄發日期指定領取時間後盡快以平郵方式寄發予申請人，郵誤風險概由

申請人自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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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存入中央結算系統

以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申請之申請人請核對本公佈之結果，如有任何差誤，須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三下午五時前向香港結算呈報。以黃色申請表格申請公開發售股份

並獲全部或部份接納之申請人，其所獲配發之公開發售股份將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名義配發，並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星期三辦公時間結束時或（在緊急情況下）由香港結算或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指定之任何其他日期，按申請人之指示直接存入中央結算系統，

以記存於彼等之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股份戶口或彼等指定之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股份戶口。申請

人倘透過指定之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或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提出申請，則可分別向其指定

之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或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星期四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結算通」電話系統

或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根據當時有效之「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操作簡介」所載之程序）查核彼

等獲分配之公開發售股份數目。香港結算會向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申請之申請人，寄發一

份列明經已存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股份戶口之所獲配發公開發售股份數目之活動結單。

最低公眾持股量之規定

投資者應知悉，股東之集中情況可能影響股份於第二市場之流通程度，因此，股東及有意投資

之人士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司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確保公眾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25%。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及

行使超額配股權後，公眾人士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5.42%。

開始買賣

預期股份將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開始在創業板買賣。

承董事會命

泓迪應用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徐棣海

香港，二零零二年五月七日

本公佈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

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之資料於各重大方面

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其任何聲明產生誤導；且本公

佈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而有關意見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

為依據。

本公佈將最少連續7日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刊登。


